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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6-024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郝淑红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周逢满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方圆支承 股票代码 0021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畅生 姚妮娜 

办公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西路 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西路 

传真 0555-3506930 0555-3506930 

电话 0555-3506934 0555-3506900 

电子信箱 3506934@163.com dsh@masfy.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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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回转支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各类回转支承。公司先后开发生产了单排球式、双排球式、

交叉滚柱式、三排柱式、双列球式、双回转式、腰鼓式、哈呋式等八大类3000多种规格的回转支承。 

回转支承是机械设备的基础零部件，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应用十分广泛，回转支承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机械、工程机

械、港口机械、冶金机械、轻工机械、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医疗CT和军工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情况 

回转支承自从上世纪70年代在我国诞生后，主要为工程机械配套，伴随着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壮大，回转支承的产品

及技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回转支承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应用领域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已被广泛应用在工程

机械行业外的其他机械设备制造业，其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经过40余年的不断积累、发展，目前国内回转支承产品性能稳定，

回转支承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从事回转支承生产的厂家有60多家，但规模大、系列产品多的厂家并不多，市场份额日益集中。 

（三）公司在行业中地位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集研发、设计和制造于一体的专业化回转支承生产厂家，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订单位；公

司为行业内首家至今也是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并且是国内第一家正式通过军方鉴定的雷达用回转支承民营生产企业。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16,878,474.69 358,286,815.53 -39.47% 366,792,3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99,991.83 2,080,870.69 63.39% -34,831,54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949,693.37 -8,274,696.16 -733.26% -44,990,51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0,618.53 42,357,908.36 -109.59% 3,803,50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08 62.50% -0.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08 62.50% -0.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0.25% 0.16% -4.0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208,183,493.08 1,368,588,267.04 -11.72% 1,471,293,37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0,399,792.54 826,999,800.71 0.41% 825,715,430.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9,860,721.15 53,834,022.26 42,358,940.26 60,824,79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3,040.93 -13,305,105.94 -11,702,694.80 32,870,8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08,568.00 -14,208,165.55 -14,337,146.98 -35,395,81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9,339.51 -11,628,422.99 33,441,829.67 -20,854,685.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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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3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37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森力 境内自然人 16.28% 42,094,675 31,571,006   

云南惠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0% 8,800,000 0   

上海宝杉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3% 7,057,500 0   

余云霓 境内自然人 1.65% 4,266,019 4,266,019 质押 4,260,000 

姚一奇 境内自然人 1.06% 2,749,000 0 质押 2,749,000 

姚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1% 2,102,900 0   

孙岳江 境内自然人 0.79% 2,035,377 0   

姚梦媛 境内自然人 0.77% 1,996,500 0 质押 1,989,200 

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76% 1,963,400 0 质押 1,963,400 

沈晨黎 境内自然人 0.72% 1,858,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姚建华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02,900 股；沈

晨黎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58,9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不适用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9.47%，其中工程机械同比下降-48.30%，非工程机械同比增长11.72%。受行业

整体影响，经营性业务亏损严重，非经营性业务贡献利润，本年总体实现盈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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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回转支承 177,413,287.33 14,080,811.31 7.94% -35.48% -76.86% 14.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39.47%，系由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持续低迷，销售规模进一步缩减造成；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26.88%；系销售规模缩减，相应成本发生减少； 

（3）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63.39%,收入和毛利虽同比下降，公司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及设备

资产增加了收益。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现

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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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致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6]第 2350号）。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方圆支承公司母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9,471,984.78元，相应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预计重组（方圆支承公司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来抵扣。重组事项于2015 年 12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 1 月 12 日经公司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 3 月 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430号文《关于核准马鞍

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该重组事项所发

行股份购买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过户手续于

2016年4月1日已办理完毕。  

二、董事会关于2015年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对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导致保留

意见的事项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方圆支承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 11,466,305.17 元。

公司无法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证明很可能获得足够的用来抵扣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若不确认上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66,305.17 元，相应地，所得税费用将增加  11,466,305.17 元，净利润和股东权益亦同时减少 

11,466,305.17 元。扣除该影响金额后导致方圆股份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2,080,870.69 元变为

-9,385,434.48 元，公司由盈利状态变为亏损状态。 

2015年，面对行业整体持续低迷下行，主营业务持续下滑的现状，公司积极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的方式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自然人虞云新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厦房产”）100%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建材城”）100%股权；并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新

光集团及虞云新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且新光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为

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浙江万厦、新光建材将其各自旗下商业运营及管理业务交由公司直接经营和管理”。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将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

除的专项说明》（利安达专字【2015】第 2095 号，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上述保留意见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方圆支承将直接参与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旗下的商业物业的运营和管理。商业服务内容

包括：负责项目的开业筹办与运营管理的组织实施、负责市场调研与项目经营定位、负责与运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购物

中心商业规划、招商计划与实施方案、经营管理班子组建及经营管理预算方案的编制、招聘及组建管理团队等。 

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2015年度报告日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资产过户及新股发行上市。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中盈利能力较高的房地产开发及盈利能力稳健的房地产商业经营领域，也为后续拓展旅

游地产开发与商业运营等奠定基础。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宜。公司董事会认为，重组方案的顺利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除。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我们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

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

推进相关工作，尽快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可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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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董事会说明。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将督促董事会与管理层采取措施，推动相关事项的解决。希望公司董事会尽快针对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指出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改进，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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